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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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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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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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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近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分
野
上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等
的
重
要
性
被
重
新
認
識
，
在
其
振

興
上
也
被
寄
與
大
的
期
待
。

經
過
戰
後
的
年
日
本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為
了
迎
頭
趕
上
先
進
諸
國
，
在
充
實
整
備

上
下
了
不
少
功
夫
。

在
這
期
間
，
日
本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理
念
之
下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進
方
面
除
了
強
調
國
、
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等
的
公
的
責
任
外
，
同
時
以
社
會
連
帶
意
識
為
基
礎
，
由
政
府
率
先
規

章
、
實
施
，
而
在
有
缺
失
處
上
則
以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來
支
援
。
因
此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
活
動
在
整
個
社
會
福
利
施
策
上
來
說
占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
個
別
來
看
的
話
有
在
明
治
叩
年
創
設
的
紅
十
字
會
，
及
明
治H
H年
創
設
的
恩
賜
財
國

濟
生
會
等
醫
療
保
健
事
業
，
更
進
一
步
的
是
在
大
正6
年
的
濟
世
顧
問
制
度
為
開
端
，
在

民
生
委
員
制
度
等
社
會
福
利
施
策
尚
未
整
備
到
現
在
對
於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進
有
著
重

要
的
貢
獻
。

如
上
述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民
間
活
動
從
古
至
今
在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進
上
都
占
有
相

當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但
是
在
現
在
因
福
利
需
求
的
質
的
變
化
之
伴
隨
下
對
於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
活
動
有
著
新
的
期
待
。

生
活
水
準
的
向
上
，
及
加
上
年
金
和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的
充
實
之
下
，
福
利
的
需
求
也

從
金
錢
、
物
品
的
給
付
等
經
濟
的
服
務
轉
換
成
在
宅
服
務
為
代
表
的
役
務
提
供
等
非
經
濟

的
服
務
，
但
這
並
不
是
單
單
只
提
供
物
理
的
服
務
，
它
的
服
務
理
念
更
是
擴
大
至
在
區
域

社
會
中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人
際
關
係
、
人
與
環
境
間
的
互
動
等
。
為
了
達
到
人
性
化
福
利
社

會
的
實
現
及
推
動
區
域
的
福
利
，
所
以
必
須
求
得
區
域
居
民
每
一
個
人
的
參
加
和
協
力
。

褔
利
，
若
以
上
述
立
場
，
對
於
以
稅
金
、
權
利
和
義
務
所
構
成
的
政
府
施
策
來
說
，

其
全
部
之
應
對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而
且
不
適
切
的
面
很
多
。

例
如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參
加
、
區
域
社
會
中
人
際
關
係
的
調
整
等
有
關
項
目
，
在
政
府

政
策
上
無
法
做
到
的
面
相
當
的
多
，
所
以
這
部
分
由
民
間
活
動
依
其
宗
旨
自
主
的
展
開
會

較
完
善
。

日
本
政
府
依
以
上
觀
點
在
施
策
上
即
以
尊
重
民
間
活
動
的
自
主
性
和
舉
辦
各
項
獎
勵

措
施
並
進
的
方
式
來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。

1
民
生
委
員
、
兒
童
委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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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生
委
員
是
依
民
生
委
員
法
為
依
據
以
增
進
區
域
社
會
的
褔
利
為
目
的
而
設
置
的
民

間
服
務
員
。
其
職
責
的
範
圍
相
當
廣
範
包
括
，
了
解
區
域
居
民
的
生
活
狀
況
，
依
被
保
護

者
之
相
談
給
予
其
自
立
更
生
的
援
助
，
及
協
助
福
利
事
務
所
，
市
阿
村
等
的
社
會
行
政
機

關
之
行
政
業
務
，
保
持
和
福
利
設
施
闊
的
密
切
聯
繫
以
有
效
利
用
設
施
功
能
等
。
除
了
以

上
樂
務
之
外
，
民
生
委
員
也
同
時
是
協
談
中
心
協
談
小
組
的
當
然
負
責
人
。
另
外
在
生
活

福
利
資
金
貸
款
制
度
的
實
施
上
也
扮
演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(
圖
1
)
。

圍 l 民生委員(見童委員)的相談指導件數

平成3年度 ('91)

數

1586萬9105件

總

3.8 % 

厚生省「社會福祉行政業務報告」資料

民
生
委
員
依
據

兒
童
福
利
法
設
置
兒

童
委
員
，
在
推
進
見

童
福
利
上
展
現
了
重

要
的
功
能
。

民
生
委
員
的
任

期
為
3

年
，
以
在
平

成
元
年
口
月
舉
行
民

生
委
員
的
全
面
改
選

的
結
果
來
看
的
話
，

民
生
委
員
的
改
選
數

為
一
八
三
、
四
六

0

人
，
新
任
民
生
委
員

占
總
人
數
的
二
四
﹒

二
%

'
比
起
白
年
改

選
時
之
比
率
數
略
為

減
少
。
性
別
及
年
齡

階
級
別
之
構
成
比
例

如
表
1

、
表
2
0
婦

女
民
生
委
員
的
比
制

超
過
4

成
。
平
成
元

年
的
民
生
委
員
的
平

均
年
齡
為
五
九
﹒
九

歲
(
男
六
一

﹒

三

歲
，
女
五
八
﹒
一

歲
)
比
前
次
改
選
時

高
了
0
.
八
歲
。

%) 

總 數 男 女

改選數 構成比例 改選數 構成比例 改選數 構成比例

日召 49 ( ' 74) 156 475 100.0 102 378 65.4 54 097 34.6 

52 ( '77) 163 396 100.0 103 533 63 . 4 59 863 36 . 6 

55 ( '80) 167 716 100.0 102 718 6 1. 2 64 998 38.8 

58 ( '83) 173 033 100.0 103 455 59.8 69 578 生0.2

61 ( , 86) 177 906 100 . 0 10屯 113 58.5 73 793 4 1. 5 

平成元( ，的) 183 460 100 、 O 105 649 56 .5 79 811 43 . 5 

'--

人，

民生委員的性別改選數和構成比例的年次推移

(單位

表 1

厚生省社會﹒援護局企劃課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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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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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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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，ι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為
在
一
定
的
地
域
社
會
的
住
民
為
主
體
，
邀
請
社
會
福
利
、
保
健

衛
生
、
其
他
的
改
善
向
上
之
相
關
公
私
關
係
者
的
參
加
、
協
力
，
來
應
對
地
域
的
實
際
狀

況
以
增
進
住
民
的
福
利
為
目
的
之
民
間
的
自
主
的
組
織
。
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設
置
於
全
國
的
市
區
叮
村
、
都
道
府
縣
及
中
央
的
各
階
層
，
其
組

織
結
成
的
狀
況
，
中
央
及
都
道
府
縣
階
段
已
全
部
完
成
設
置
工
作
，
在
市
阿
村
階
段
之
結

成
率
也
接
近
-
O
O
%
。

近
年
來
各
區
域
的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均
透
過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熱
絡
的
推
展
中
，
其
具

體
的
內
容
因
各
地
區
的
狀
況
、
特
殊
性
的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發
展
，
但
在
這
之
中
大
部
分

的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共
通
推
展
的
活
動
扇
，
@
生
活
褔
利
資
金
的
貸
款
和
不
安
憂
慮
時
給

予
協
談
等
援
護
活
動
，
@
老
人
會
(
俱
樂
部
)
的
育
成
援
助
，
敬
老
活
動
等
的
老
人
褔
利

活
動
，
@
小
孩
會
的
育
成
援
助
，
小
孩
的
交
通
安
全
運
動
，
製
造
小
孩
的
海
樂
場
等
見
童

福
利
活
動
，
@
心
身
障
害
者
的
援
助
活
動
，
@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的
育
成
援
助
，
@
在
宅
援

護
活
動
，
@
歲
末
互
相
幫
助
運
動
的
實
施
等
。
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的
活
動
逐
往
地
在
增
加
中
，
目
前
雖
然
以
區
域
居
民
的
福
利
做
為

出
發
點
舉
辦
了
各
項
活
動
，
但
為
了
更
加
強
化
其
功
能
，
政
府
方
面
在
對
於
有
社
會
福
利

法
人
登
記
之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的
人
事
費
給
予
補
助
(
國
庫
補
助
)
。
在
平
成

4

年
度
的

人
事
費
用
之
補
助
情
形
如
下.. 
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企
劃
指
導
員
白
人
，
都
道
府
縣
社
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及
指
定
都
市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福
利
活
動
指
導
員
三
七
二
人
，
及
市
叮
村
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福
利
活
動
專
門
員
三
、
。
六
一
人
等
人
事
費
用
(
設
置
費
)
的
補
助
。

。
此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等

在
實
現
褔
利
社
會
上
，
政
府
及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在
實
施
上
當
然
扮
演
著
重
要
角
色
，

但
區
域
居
民
自
身
的
參
加
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。
可
惜
的
是
有
相
多
的
居
民
雖
有
心
參
加
志

願
服
務
，
卻
因
不
明
白
參
加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的
方
法
於
是
在
實
際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上
並
未

完
全
與
人
力
資
源
結
合
的
場
合
仍
相
當
的
多
。

為
了
振
興
志
願
服
務
，
日
本
政
府
在
昭
和
必
年
度
開
始
在
都
道
府
縣
，
指
定
都
市
設

置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昭
和
叫
“
年
度
開
始
對
於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設
置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
活
動
振
興
中
心
時
給
予
補
助
。
設
置
其
中
心
的
目
的
為
加
深
區
域
住
民
理
解
和
關
心
社
會

福
利
活
動
，
同
時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的
培
訓
援
助
、
辦
理
褔
利
活
動
、
連
結
其
他
社
會

資
源
等
的
聯
絡
調
整
。
所
以
在
國
、
都
道
府
縣
，
市
叮
村
的
各
階
層
均
設
置
志
願
服
務
中

心
，
從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為
據
點
的
服
務
網
絡
系
統
的
確
立
等
可
看
出
組
織
體
制
的
充
實

ν
L
o
 志

願
服
務
中
心
的
活
動
雖
然
在
國
、
縣
、
市
阿
村
等
各
階
層
都
有
若
干
的
不
相
同
之

處
，
但
各
中
心
大
致
上
仍
以
開
發
啟
蒙
志
願
服
務
、
情
報
資
料
的
提
供
、
人
力
銀
行
、
指

導
者
的
培
養
訓
練
，
及
和
各
設
施
團
體
等
的
聯
絡
調
整
為
主
要
業
務
。

在
這
之
外
，
在
昭
和
ω
年
度
時
曾
新
創
「
志
願
服
務
事
業
」
(
福
利
志
願
服
務
街
的

促
成
事
業
)
，
為
了
能
比
以
往
的
市
阿
村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的
活
動
來
的
充
實
，
及
能
展
開
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的
自
主
性
，
在
整
備
人
的
物
的
諸
條
件
之
基
盤
的
同
時
從
昭
和
位
年
度
開

始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基
金
，
因
為
整
備
志
願
服
務
條
件
之
一
環
因
此
在
二
疋
的
條
件
下
可
以

收
取
指
定
捐
款
。

更
進
一
步
的
固
定
，
為
栽
培
志
願
服
務
領
導
人
材
於
平
成
元
年
度
設
置
了
「
志
願
服
務

領
導
人
培
育
事
業
」
。
為
了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、
提
高
志
工
們
的
士
氣
更
召
開
全
國
志
願
服

務
活
動
的
領
導
者
一
罔
聞
會
遴
選
出
傑
出
優
良
志
工
、
團
體
等
代
表
由
厚
生
省
大
主
頒
獎

表
彰
及
訂
定
「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節
」
。

另
外
，
設
置
「
區
域
福
利
總
合
推
進
事
業
」
透
過
區
域
居
民
間
的
相
互
幫
助
，
來
了

解
各
區
域
之
福
利
需
求
以
提
供
適
合
的
服
務
。

4

共
同
募
款

共
同
募
款
活
動
，
是
以
「
國
民
間
的
相
互
幫
忙
」
精
神
為
基
礎
理
念
。
此
項
活
動
為

全
國
國
民
自
主
參
J加
的
全
民
連
動
，
所
募
得
之
款
數
將
全
部
做
為
民
問
福
利
事
業
的
援
助

金
。

共
同
募
款
運
動
的
實
施
單
位
為
各
都
、
道
、
府
、
縣
之
區
域
組
織
的
共
同
募
款
會
。

共
同
募
款
會
再
依
社
會
福
利
協
議
會
的
意
見
將
募
得
款
數
分
配
給
其
區
域
中
需
要
性
高
的
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(
圍

2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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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的社會福祉

團體l叫意元

(4%) 
災害救助金

等8億元

(3%) 

共同募款的分野別分配狀況

平成 3 年度( • 91) 
民間的社會

福祉施設

圖 2

區域的社會褔扯「

服務事業 , 

(主要為社會福

扯協議會)

歲末相互幫助

額
元
。血惡
的

心u
n
u

n
、
-
R
J
1
l
a

紅
恥

2
f

、

經費(報告、廣報費等)

中央共同募金會資料

募
款
時
問
為
每
年
的
叩
丹
開
始
到
口
月
為
止
共
為
期
3

個
月
，
其
中
口
月
份
的
募
款

活
動
又
特
別
以
「
歲
末
相
互
合
作
」
為
主
題
來
推
展
。
每
年
的
募
款
金
額
都
有
增
加
的
顯

示
(
表
3
)

，
共
同
募
款
對
民
間
福
利
事
業
、
活
動
的
推
展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。
一
般
募
款

的
募
款
方
式
、
募
款
金
額
比
例
在
平
成
3

年
扇
，
戶
別
募
款
為
六
五
﹒
七
%
、
法
人
募
款

一
七
﹒
七
%
、
學
校
職
域
募
款
六
﹒
九
%
、
街
頭
募
款
二
﹒
四
%
(
圍

3
)
。

了巳

拉 同 募 款 額

昭和 2 5 年 ( • 5 0 ) 937 407 
3 0 ( . 5 5 ) l 143 906 
3 5 ( • 6 0 ) 1 925 307 
4 0 ( . 6 5 ) 3 163 455 
4 5 ( • 7 0 ) 4 579 216 
5 0 ( . 7 5 ) 9 448 141 

5 1 ( • 7 6 ) 1 0 997 743 
5 2 ( • 7 7 ) 1 2 147 231 
5 3 ( • 7 8 ) 1 4 303 635 
5 4 ( . 7 9 ) 1 5 946 446 
5 5 ( • 8 0 ) 1 7 7 7 1 303 

5 6 ( • 8 1 ) 1 8 876 358 
5 7 ( • 8 2 ) 1 9 784 039 
5 8 ( • 8 3 ) 2 0 331 1 8 9 
5 9 ( • 8 4 ) 2 0 9 3 9 9 8 3 
6 0 ( • 8 5 ) 2 1 745 675 

6 1 ( • 8 6 ) 2 2 3 4 4 336 
6 2 ( • 8 7 ) 2 2 968 773 
6 3 ( • 8 8 ) 2 3 545 483 

平成元 ( • 8 9 ) 2 4 250 652 
2 ( • 9 0 ) 2 4 772 738 
3 ( • 9 1 ) 2 5 582 o 6 0 

千
共同募款額的年次推移

(單位
表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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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募金方法別募款額

平成 3 年度( '91) 

街頭募款

(2.4%) 

總額

170億 2740萬
8760;C 

v
a日
本
紅
十
字
會

日
本
紅
十
字
會
，
從
以
前
開
始
即
以
受
災
者
、
低
所
得
者
為
對
象
提
供
醫
療
為
主
的

褔
利
服
務
活
動
。
在
日
本
是
屈
指
可
數
的
福
利
團
體
。

日
本
紅
十
字
會
為
瑞
士
籍
人
士
安
理
﹒
杜
南
所
創
設
之
國
際
紅
十
字
會
的
一
員
。
日

本
紅
十
字
會
的
起
源
是
在
明
治
叩
年
西
南
之
役
時
，
佐
野
常
民
為
救
護
戰
時
受
傷
的
士
兵

而
設
置
博
愛
社
，
到
了
明
治

m
年
日
本
加
盟
紅
十
字
條
約
經
由
紅
十
字
國
際
委
員
會
的
承

認
後
始
將
博
愛
社
改
名
為
日
本
紅
十
字
會
。
明
治
犯
年
根
據
民
法
辦
理
社
團
法
人
登
記
，

圍 3

(6.9%) 

中央共同募金會資料

表4 日本紅十字會的施設設置狀況

平成 3 年 ('91 )1 2 月 1 日現在 昭
和
幻
年
依
日
本
紅
十
字
會
法
的
制
度
下
改
為
特
殊
法
人
而
沿
用
至
今
。
紅
十
字
會
的
主

要
任
務
為
戰
時
傷
病
士
兵
的
救
護
活
動
和
平
時
災
害
等
時
的
救
護
和
脹
濟
活
動
，
但
是
日

本
紅
十
字
會
的
場
合
因
近
年
沒
有
戰
時
活
動
，
而
以
災
害
救
助
活
動
為
主
體
，
另
外
還
兼

有
培
育
訓
練
救
護
人
員
以
確
保
專
業
人
員
，
及
在
各
地
設
置
病
院
等
的
福
利
設
施
的
任
務

(
表
4
)
。
而
捐
血
事
業
在
平
成
2

年
度
也
已
達
到
一
五
、
六

O
六
、
四
一
三
袋
的
業

績
。

紅
十
字
會
的
事
業
，
以
贊
同
其
宗
旨
之
會
員
為
基
礎
，
在
平
成
2

年
度
末
個
人
會
員

為
一
七
、
一
七
一
、

O
六
二
人
，
法
人
會
員
為
三
二
七
、
二
六
九
人
。

設

施 數

卦，也~ 療
設 備 9 7 

病 院 9 1 

分 院 2 
至~今 所 所 4 

老 人 保 健 至口又几 施 l 
看護婦 贅 成

設

施 3 9 
助產婦 養 成

設

施 3 
肢體 不自由兒 設施 4 
乳 見 設

施 B 
養 護 設

施 1 
虛 弱 兒 設

施 l 
保 2月土之 所 3 
特別 養護 老 人 院 4 
身體障害者療護設施 1 
補 裝 具 製 作 所 1 
視覺障害者福利中心 l 
聽覺障害者褔利中心 1 
點 字 圓 書 館 l 
血 液 中 {，、 7 7 
採 血 出 張 所 127 
血 漿 5j、 畫 中 {，、 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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